
114年度花蓮縣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及助理教保員申請遷調他園(校) 

服務作業申請表(草案)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年月日 

 

（ ）年（ ）月（ ）日 

性 別 □ 女 □ 男 服 務 學 校  

現 職 契 約 
服 務 年 資 

 

滿（ ）學期 
 

任 職 類 別 □ 教保員 □ 助理教保員 

 
通 訊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公) (宅) 

行動電話： 

 

積 分 項 目 
 

 

 

積 分 內  
 

給 分 基 準 
教保員或助理教保員 

自 填 得 分 
幼 兒 園 或 學 校 

初 審 得 分 
縣 市 小 組 核 給 

 

備 註 

 

 

 

 

年資積分 

（最高 65 分） 

1.在幼兒園或附幼服務滿 年 每滿一年給 2 分     
1.有關離島、偏鄉及原住民 
地區地點定義，依據幼兒 
教育及照顧法施行細則 
第八條規定辦理。 

2.偏鄉定義之行政區，以申 
請遷調當年度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教育署函文之 
符合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施行細則偏鄉定義之地 
區清冊為準。 

2.在離島、偏鄉及原住民地區幼兒園或
附幼實際服務 年 

每滿一年 
另加給 1 分 

   

3.在幼兒園或附幼任（代）園長 年 
每滿一年 

另加給 1.5 分 
   

4.在幼兒園或附幼任（代）園主任 年 每滿一年 
另加給 1.5 分 

   

5.在幼兒園或附幼兼（代）組長 年 每滿一年 
另加給 1.5 分 

   

小 計

 

 

  分 

最近五年考核 
之積分 

（最高 10 分） 

1.考列甲等者 每一年給 2 分     
查驗考核通知書正本。 2.考列乙等者 每一年給 1 分    

3.另予考核 考列甲等者 每一年給 1 分    
考列乙等者 每一年給 0.5 分 

小 計

 

 

  分 

 

 

最近五年獎懲 

之積分 

（最高 10 分） 

1.嘉獎 次，申誡 次 一次給(減)1 分     
以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
發之獎狀（牌）為限，
同一事 實 之 獎 勵 不 得 重 
複 計算。 

2.記功 次，記過 次 一次給(減)3 分    
3.記大功 次，記大過 次 一次給(減)9 分    
4.獎狀（牌） 
直轄市、縣市級 紙、中央 紙 

縣市級 0.5 分 
中央級 2 分 

   

小 計

 

 

  分 

最近五年 
進修研習之積分 

（最高 15 分） 

 

依「教保服務人員條例」規
定之進修研習 週 

 
每滿一週 
給 0.5 分 

   

分 

 
1.一週以 35 小時累計。 
2.一學分以 18 小時計。 
3.未滿一週者不計分。 

 
積 分 總 計 

   
分 

 

 

初 審 核 章 
 

 

(國小附幼由人事主任核章、鄉鎮市立幼兒園由園長核章)  

複 審 核 章 

(由本府審查人員核章) 

本人切結： 
1.本人無「教保人員服務條例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 

2.經達成遷調之教保員或助理教保員無故不到學校或幼兒園報到，應於 10 年

內不得再申請遷調他園(校)，不得異議。 

 
(申請人簽名) 

本園切結： 
申請人無「教保人員服務條例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 

(幼兒園園長、學校校長或鄉鎮市首長簽章) 

 

※填表說明： 

一、依據 114年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及助理教保員申請遷調他縣市服務作業要點第六點第二項規定，其積分以現職契約幼兒園或附幼服務 
期間為限 。  

二、為讓「表件及積分審查人員」便於核對資料，各欄位請「正楷填寫勿潦草」，身分證統一編號更需書寫清楚。。 
三、「任職類別」欄位；分教保員及助理教保員二類。 
四、申請遷調之教保員、助理教保員應 於 114年 3月 31日(星期一)上午 10:00至 12:00 攜帶申請表及相關審查證件(正本及影本)至本府教育處第

二會議室申請縣內遷調及資格審查。 
五、「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十二條、第十三條或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條文： 

第十二條 
教保服務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教保服務機構應予解聘、免職或終止契約關係，且終身不得聘任、任用或進用為教保服務人員： 
1. 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犯內亂、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2. 服公務，因貪污行為經有罪判決確定。 
3. 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4.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 
5.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有解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終身不得聘任、任用或進用為教保服務人

員之必要。 
6. 受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規定處罰，或受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條或第二十五條規定處罰，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確認，有解

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終身不得聘任、任用或進用為教保服務人員之必要。 
7. 經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十七條規定處罰，並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確認，有解聘、免職、終止契

約關係、終身不得聘任、任用或進用為教保服務人員之必要。 
8. 知悉服務之教保服務機構發生疑似性侵害事件，未依第十五條規定通報，致再度發生機構內性侵害事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

請自行列印 A3格式送審 



所犯校園或教保服務機構內性侵害事件之證據，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查證屬實。 
9. 偽造、變造或湮滅他人所犯校園或教保服務機構毒品危害事件之證據，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查證屬實。 
10. 體罰、霸凌學生或幼兒，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確認，有解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終身不得聘任、任用

或進用為教保服務人員之必要。 
11. 行為違反相關法規，有傷害兒童及少年之虞，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查證屬實，有解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終身不得聘任、任

用或進用為教保服務人員之必要。 
12. 其他法律規定不得擔任各該人員之情形。 
第十三條 
教保服務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教保服務機構應予解聘、免職或終止契約關係，且應認定一年至四年不得聘任、任用或進用為教保服務人

員： 
1.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有解聘、免職或終止契約關係之必要。 
2. 受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規定處罰，或受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條或第二十五條規定處罰，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確認，有解聘、

免職或終止契約關係之必要。 
3. 經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十七條規定處罰，並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確認，有解聘、免職或終止契約

關係之必要。 
4. 體罰、霸凌學生或幼兒，造成其身心侵害，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確認，有解聘、免職或終止契約關係之必要。 
5. 行為違反相關法規，有傷害兒童及少年之虞，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查證屬實，有解聘、免職或終止契約關係之必要。 
第十四條第 1項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聘任、任用或進用為教保服務人員；已聘任、任用或進用者，教保服務機構應予以解聘、免職或終止契約關係： 
1. 有第十二條各款情形。 
2. 有前條各款情形，於該認定一年至四年期間。 
3. 有幼照法第二十三條各款、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情形。 
4. 有幼照法第二十四條各款、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情形，於該認定一年至四年期間。 
5. 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情形。 
6. 有教師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各款、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情形，於該議決一年至四年期間。 
7. 有教師法第十八條第一項情形，於該終局停聘六個月至三年期間。 
8. 有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七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第三項前段情形。 
9. 有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七條之一第一項第二款、第三項後段情形，於該議決一年至四年期間。 
10. 有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九條第六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情形。 
11. 有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九條第六項第三款情形，於該認定一年至四年期間。 
 


